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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依據財政部110年10月21日台財促字第11025525033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、行政院原

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0.10.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00009695


